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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十二：有關合法建築物為防漏目的，於平屋頂上建造斜屋頂，建議比照「臺北市免辦建

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」(詳本提案附件)，免申請建築執照。(提案

人：臺南縣建築師公會) 

決    議：本市合法建築物為防漏隔熱目的，於原平屋頂上建造簡易鋼製斜屋頂者，不宜適

用「臺北市免辦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」之規定，仍應依建築法

規定請領建築執照。 











 


